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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5月 3日(星期二)  中午 12：10~13：2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王耀男 學務長 

會議記錄：張維方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午安，因現在疫情較嚴峻關係，如有任何問題，在白天上班

時請找健康中心做通報，如果是下班時間，請跟校安中心做聯繫，學校收

到訊息後就會立即做處理。那今天這個會議是例行性會議，今天有幾個提

案，等一下再麻煩各位委員觀看做討論。 

貳、業務說明 

一、因本校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主管異動，本學年度擔任委員名冊如附件

一(P6)，聘期自 111年 2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二、110-1學年度資源教室執行活動成果表、課業輔導與生活適應統計表(附件 

    二，P9-P10) 

三、110-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表(附件三，P11) 

四、資源教室 110-2學期工作業務報告 

  (一)授課教師與導師通知函：加退選週後，製作教師通知函與回覆表單。本

學期共製作 380份通知函，以利授課老師及導師了解學生概況、適時提

供協助，並於 3月 25日發放完畢。 

  (二) 110-2學期需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共計 42位學生，其中，36位特教生提

報特殊教育需求，3位學生放棄身分，2位疑似生；於 4月 18日完成初

審視訊會議。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依教育部規定每學期需檢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乙

案(如附件四，P15)，請依各校之實際需求進行修正，請討論。 

  說明：本學期無修正建議，委員若有相關意見請提出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之鐘點費支給標準」，敬請討 

         論。 

  說明: 因應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調整(如附件六)。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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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訂學諮中心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調整非 

          屬大專校院教師授課者之鐘點費用，敬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附件

七）、行政院《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

準表》（附件八），擬修訂在學之博士生與在學之碩士生鐘點費標準。 

    二、修正草案要點對照表：（修正後要點如附件五） 

擬修訂要點內容 原要點內容 說明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本

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常門經費之「課業輔導

鐘點費」項下支應。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課業輔導

老師鐘點費參照公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

準，非屬大專校院教師者依

所具學歷核撥鐘點費。課業

輔導鐘點費支給標準表如

下： 
 

身分別 鐘點費標準 

教授 995 元/時 

副教授 855 元/時 

助理教授 795/時 

講師 725/時 

碩士畢業 

(在學之博士生) 

400/時 

學士畢業 

(在學之碩士生) 

300/時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本

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常門經費之「課業輔導

鐘點費」項下支應。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課業輔導

老師鐘點費參照公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

準，非屬大專校院教師者依

所具學歷核撥鐘點費。課業

輔導鐘點費支給標準表如

下： 
 

身分別 鐘點費標準 

教授 925元/時 

副教授 795元/時 

助理教授 735/時 

講師 670/時 

碩士畢業 

(在學之博士生) 

300/時 

學士畢業 

(在學之碩士生) 

200/時 

1. 修訂第八要點第

二項「鐘點費支

給標準」，非屬

大專校院教師授

課者之鐘點費

用。 

2. 依據教育部補助

大專校院招收及

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實施要點（附

件七）第四點之

附表一：「大專

校院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工作計畫

經常門經費」

（附件八）之

【課業輔導鐘點

費】經費項目規

定，非屬大專校

院教師授課者，

由學校自訂依學

歷核應鐘點費基

準，經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於本項

經費額度內支

應，並不得超過

前開支給標準講

師等級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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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規定行政作業流程進行後續處理 

 

案由四：修訂學諮中心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敬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附件八），擬修訂修訂第六點第二項服務內容，及第八點第二項支

給標準。 

二、修正草案要點對照表：（修正後要點如附件九） 

擬修訂要點內容 原要點內容 說明 

六、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相關

規定 

(一)進用資格 

依「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

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應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

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 

2.手語翻譯員：大學畢業，且就讀

科系與所負責翻譯科目為相關

科系，對學科內容具有相關知

識，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具手

語翻譯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證照、手語翻譯職類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啟聰

學校以手語教學教師十年以上

之任教經驗或經完成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手

語培訓班培訓。 

3.完成學校辦理協助身心障礙學

生職前訓練講習之協助同學。 

(二)服務類型與內容 

1.課業學習：提供一對一課業學

六、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相關

規定 

(一)進用資格 

依「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

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應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

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 

2.手語翻譯員：大學畢業，且就讀

科系與所負責翻譯科目為相關

科系，對學科內容具有相關知

識，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具手

語翻譯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證照、手語翻譯職類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啟聰

學校以手語教學教師十年以上

之任教經驗或經完成中央主管

機關委託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手

語培訓班培訓。 

3.完成學校辦理協助身心障礙學

生職前訓練講習之協助同學。 

(二)服務內容 

視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提供報讀、

考量身心障礙學

生助理人員因服

務類型不同所需

具備之能力，修

訂 第 六 點 第 二

項，將助理人員

服務內容劃分成

「課業學習」與

「校園適應」兩

種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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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協助，以課程複習為主要進

行方式。 

2.校園適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

於校園學習活動及生活方面的

協助，包含：筆記抄寫、報讀、

點字、資料蒐集、聽打、活動參

與協助、生活照顧、資源教室輔

導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業務。 

(三)服務訓練講習 

第六點第三款人員，需定期參與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督導月

會。 

點字、錄音、生活照顧、課業、活

動、電腦即時打字、筆記抄寫或資

源教室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

業務等協助。 

(三)服務訓練講習 

第六點第三款人員，需定期參與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督導月

會。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之「身

心障礙助理人員費」項下支應。 

(二)支給標準： 

1.課業學習服務：考量本項服務

協助者雖為大學部學生，但須

具備其協助科目之學識，且亦

實際執行課業輔導工作，本項

服務以時薪 200元支給。 

2.校園適應服務：本項服務協助

者時薪比照勞動部公告之每小

時基本工資支給。具備相關專

業證照之協助者依社福機構給

薪標準支給。 

3.助理人員每月服務時數以 40小

時為上限。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之「身

心障礙助理人員費」項下支應。 

(二)支給標準： 

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按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聘任為本校

勞僱型兼任助理，依實際服務時

數給薪，每位助理人員每月服務

時數以 40小時為上限。 

考量身心障礙學

生助理人員因服

務類型不同所需

具備之能力與時

間付出之差異，

修訂第八點第二

項，依助理人員

之服務類型，各

別 訂 定 支 給 標

準。 

決議：照案通過，依本校規定行政作業流程進行後續處理 

 

案由五：有關 111年度教育部補助屏東科技大學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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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由資源教室統籌運用，請各系依實際輔導身心障礙學生需

求提出申請。 

說明：請各系所於 10 月 31 日前向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承辦人員柯旻伶

（分機：7614）提出申請，相關資訊請詳見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提案人:食品科學系林貞信委員) 

1.  針對附件二有看到上學期活動成果表，是否可以新增本學期活動 

 安排表部分? 

         2.  另外想知道系上或是院所學生參與活動情形? 

         3.  想了解資源教室空間規劃部分? 

    決議:一、今年活動計畫表及院所參與活動人次部分，我們會在未來會議資 

             料部分做呈現。 

 二、每個系學生一些活動，我們每學期輔導員都會到各系做個別化支 

     持服務計畫 ISP會議說明，那個部分是由各主責輔導員跟各系去 

     接洽，會再根據各系所特殊生狀況來做報告。 

      三、課輔空間規劃還是以綜合大樓健康促進諮商中心旁的資源教室為 

          主，那裡空間規劃部分有電腦教室、課輔教室、晤談室等，所以  

          學生如有需求，經過申請後，課業輔導部分其實是有空間的。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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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冊 

序號 職    稱 姓    名 備註 

1. 學務長  王耀男 召集人 
 

2. 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王仕圖 執秘 
 

3. 教務長 馬上閔 委員 
 

4. 總務長 張金龍 委員  

5.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所)主任 林芳銘 委員  

6. 生物科技系（所）主任 胡紹揚 委員  

7. 食品科學系(所)主任 林貞信 委員  

8. 森林系(所)主任 陳建璋 委員  

9. 植物醫學系(所)主任 楊永裕 委員  

10. 農園生產系(所)主任 賴宏亮 委員  

11. 水產養殖系(所)主任 劉俊宏 委員  

12. 工業管理系（所）主任 吳繼澄 委員  

13. 企業管理系（所）主任 許文西 委員  

14. 農企業管理系（所）主任 鄭秋桂 委員  

15. 餐旅管理系（所）主任 汪仲仁 委員  

16 水土保持系(所)主任 江介倫 委員  

17 生物機電工程系（所）主任 李文宗 委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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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冊 

序號 職    稱 姓    名 備註 

18. 機械工程系(所)主任 張莉毓 委員 
 

1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所)主任 黃國林 委員 
 

20. 休閒運動健康系（所）主任 蘇蕙芬 委員 
 

21. 社會工作系（所）主任 張麗珠 委員  

22. 應用外語系（所）主任 鍾儀芳 委員  

23.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主任 顏才博 委員  

24. 獸醫學系（所）主任 邱明堂 委員  

25.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所)主任 余  祺 委員  

26.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彭克仲 委員  

27. 土木工程系(所)主任 蔡孟豪 委員  

28.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所)主任 謝維合 委員 111.2.1新任 

29. 財務金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洪仁杰 委員  

30. 學生代表 張永福 委員  

31. 學生家長代表 王志華 委員  

32.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柯旻伶 委員  

33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陳真詩 委員  

34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郭淑儀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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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潘淑萍 委員  

36.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張維方 委員  

委員共計 3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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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110-1學期活動成果表 

序號 日   期 名   稱 
參與人

數 
輔導項目 

1. 9/30 期初輔導座談會 29 

1.人際促進活動 

2.團體輔導活動 

3.各類服務與活動宣導 

2. 
10/1-11/5 

(共計 6 場次) 

「社交科學課」人際互動成

長團體 
7 

1.人際促進活動 

2.生活適應促進 

3. 
10/14-11/22 

(共計 5 場次) 

疫『情』面對- 

情緒管理團體 
6 

1.人際促進活動 

2.生活適應促進 

4. 
10/14-11/25 

(共計 6 場次) 

看見美好的自己- 

自我探索成長團體 
7 

1.人際促進活動 

2.生活適應促進 

5. 10/25 
金錢對話 

理財教育講座 
17 宣導或專題講座 

6. 11/15 
花現生活花藝手作坊- 

新手花藝入門 
16 

1.人際促進活動 

7. 11/19 
「fun心趣，台南藝文巡禮」

戶外社會適應活動 
12 

1.人際促進活動 

2.生活適應促進 

8. 11/29 
好好生活手作坊- 

皮雕創作 
24 

1.人際促進活動 

9. 12/6 畢業轉銜座談會 12 宣導或專題講座 

10. 12/9 愛健康!動起來-工作坊 15 

1.人際促進活動 

2.提升紓壓放鬆伸展方

式 

11. 12/13 
花現生活花藝手作坊- 

繽紛聖誕樹 DIY 
19 

1.人際促進活動 

12. 12/16 

「2021屏科大 

今晚想來點椪糖聖誕趴」 

期末輔導座談會 

32 

1.人際促進活動 

2.團體輔導活動 

總  計 12場 196人次 

附件二 



1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110-1學期學生課業與生活適應統計表 

1.申請課業輔導服務人數/人次 12人/130 人次 

說明：10人/申請 1科課輔 

1人/申請 2科課輔 

1人/申請 3科課輔 

2.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服務人數/人次 
19人/582 人次 

說明：3人/申請兩項服務 

      1人/申請三項服務，

除協助不同科目之課業需求

外，亦有生活協助、人際互

動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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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表 

院別 系別 
多重 

障礙 

自閉

症 

身體 

病弱 

其他 

障礙 

肢體 

障礙 

情緒 

障礙 

智能 

障礙 

腦性 

麻痺 

學習 

障礙 

聽覺 

障礙 
合計/ 人次 

人文 

學院 

1.休運 
  

     
 

3 
 

3 

2.社工 1 1      1 11  14 

3.應外 
 

2   2    3  7 

合計 1 3 0 0 2 0 0 1 17 0 24 

工學院 

1.土木 
 

1 1 
  

2 
    

4 

2.水保 
 

1 
      

4 
 

5 

3.生機 
 

1 1 
 

1 
 

1 
 

8 
 

12 

4.機械 
     

2 
  

2 
 

4 

5.環工 
 

1 
  

1 
   

4 
 

6 

合計 0 4 2 0 2 4 1 0 18 0 31 

農學院 

1.木設 
        

1 
 

1 

2.生技 
 

1 1 
     

1 
 

3 

3.科農 
        

2 
 

2 

4.食品 
 

1 
   

2 
  

1 1 5 

5.森林 1 3 1 
     

1 
 

6 

6.植醫 
 

1 
   

1 
  

1 
 

3 

7.農園 
 

4 
      

3 
 

7 

8.養殖 
 

2 
   

1 
  

18 
 

21 

9.動畜      1   3  4 

合計 1 12 2 0 0 5 0 0 31 1 52 

管理 

學院 

1.工管 
    

1 
     

1 

2.企管 
       

1 1 
 

2 

3.財金 
   

1 1 
     

2 

4.農企 
        

6 
 

6 

5.時尚          3 3 

6.餐旅 
 

3 1 
       

4 

合計 0 3 1 1 2 0 0 1 7 3 18 

獸醫 

學院 

1.獸醫 
    

1 
   

2 
 

3 

合計 0 0 0 0 1 0 0 0 2 0 3 

國際 

學院 

1.熱農 
 

1 
  

1 1 
    

3 

合計 0 1 0 0 1 1 0 0 0 0 3 

總計 25 系別 2 23 5 1 8 10 1 2 75 4 13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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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圖(依學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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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圖(依障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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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6 日本校第 19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5 日本校第 1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4 日本校第 23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本校 107-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6 日本校 109-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 日本校 110-1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民國 108年 4月 24日特殊教育法第 30-1條 

(二)民國 109年 7月 17日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1、12條 

(三)民國 110年 9月 16日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 

二、目的 

    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最少限制教育環境，適應其個別學習需要，充分

發揮潛能，培養獨立負責的健全人格，規劃辦理在校學習、生活輔導及支持服

務。」 

三、學校特殊教育推動重點 

(一)辦理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推動要務。 

(二)辦理特殊教育學生身分鑑定。 

(三)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生活及學業支持與輔導。 

(四)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協助知能培訓。 

(五)辦理本校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 

(六)訂定本校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七)訂定本校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 

(八)辦理全校性特殊教育宣導。 

四、服務對象 

    本校在籍學生，經教育部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學生且領有證明者（簡稱，鑑定證明）。 

五、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 

(一)根據每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狀況及需求擬定個別化支持計畫，提供生活、 

    學業、心理、社會適應、就業轉銜等各項服務，協助個人在學適應及成 

    長。 

(二)彙整全校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支持計畫服務內容，擬定全校性特殊教育 

    年度實施方針與重要事項，促進學生學習及發展。 

(三)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項目，包含：輔具申請、物理環境調整、同儕服務、 

    課業輔導、相關專業團隊服務、轉銜及就業服務、特教諮詢及宣導等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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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四)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與設置：規劃及督導改善本校特殊教育硬體建設支援 

    體系。 

(五)凡本校在籍學生，疑似或未經鑑輔會鑑定且有意願提報者，協助該生提報 

    鑑定，同時評估其教育需求，提供相應之輔導措施。 

六、人力支援及行政支持 

    成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並推動本校特殊教育方案，結合全校

性跨處室、系所及特殊教育相關專責單位，提供相關人力支援及行政支持，共

同落實執行本校特殊教育。 

相關單位及其執行工作說明如下： 

(一)教務處： 

1.依據教育部來文，將考生資料與需求通知各相關系所。 

2.協調各系所身心障礙學生特殊甄試管道入學招生缺額，並填報系統。 

3.提供適合身心障礙學生需求之適應體育課程及英文替代課程。 

(二)學生事務處： 

1.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費用減免及獎補助金。 

2.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住宿資格及行動不便學生特殊住宿申請。 

3.校內外住宿關懷。 

(三)總務處： 

1.規劃執行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 

2.編列相關硬體環境設施改善經費。 

(四)系所行政： 

1.於開學前後辦理新舊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邀請相關與會人員及學生或學 

  生家長參加；前述相關人員可包括：系所主任、導師、系所行政助理、資源 

  教室輔導人員、專業輔導人員、系輔導教官、宿舍幹部等。 

2.關心學生狀況、提供相關諮詢及轉介服務。 

(五)學生諮商中心： 

1.個案研討與團體督導：納入三級預防輔導，針對系所或相關單位輔導人員所 

  面對之輔導困境提供協助，提昇各單位輔導服務品質。 

2.身心障礙學生諮商服務：提供多樣化心理諮商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處理 

  個人、人際、學業或生涯相關困擾，幫助其適應校園生活。 

(六)圖書館： 

1.協助提供無障礙讀者資訊服務櫃台。 

2.全館設置無障礙電梯、廁所、閱覽空間。 

七、空間及環境規劃 

（一)設置無障礙教學空間，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教育輔具，以利學生學習無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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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無障礙生活空間，提供無障礙宿舍空間設計，並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住 

     宿申請。 

（三)資源教室專屬空間及適切佈置，以便利課業輔導、同儕協助、休閒活動及 

     無障礙學習環境等。分別敘述如下： 

1.電腦區： 

   為方便身心障礙學生運用無障礙空間，搜尋課程資料與各項資訊，特設置電

腦區，提供學生學習用電腦與周邊輔具設備。 

2.討論與閱覽區：    

為方便身心障礙學生閱讀、課後討論，以及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行會議討

論，特設立討論與閱覽區，使得學生及輔導人員能在安靜且舒適的環境中作

業。 

3.課輔教室： 

   提供學生課業輔導、自習、視覺障礙學生報讀、聽覺障礙學生口語復健、考

試調整協助，及各項會議或討論使用。 

4.輔具室： 

   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使用各項學習及生活輔具，設置輔具室及管理辦法，以

有效管理及保養各項輔具器材。 

(四)每學期針對圖書館硬體設施、教學大樓、行政大樓、健康促進諮商中心、

宿舍進行校內無障礙檢視並回報總務處，以利規劃執行校園無障礙環境改

善。 

八、辦理期程 

(一)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執行期間以學年度為單位。 

(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期間以年 

    度為單位。 

(三)新生入學後一個月內，召開系所新生轉銜輔導會議。 

九、經費概算及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教育部補助屏東科技大學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剩餘款專戶」補

助，不足部分由學校自籌之。 

十、預期成效 

(一)滿足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與生活。 

(二)促進本校身心障礙學生發揮獨立負責及問題解決等各項能力。 

(三)整體學校關懷接納特殊需求學生。 

十一、本方案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執行，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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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及本校「特殊教育方案」，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後加強或補

救教學，特訂定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目的 

因應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進行課後加強或補救教學，得聘請

任課教師或相關領域研究生等相關專業人員提供課業輔導，以

利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和個別化學習諮詢，落實本校特殊教

育方案。 

三、申請資格 

本校在學學生，且領有教育部或直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 

四、申請流程 

(一)由申請人填寫課業輔導申請表，具體說明欲進行課業加強輔

導之科目並簡述所遭遇之學習困難；如申請課輔科目為重修

科目，需檢附該科目未達及格標準成績單乙份。  

(二)資源教室收到申請表後，諮詢任課老師有關申請人學習狀況

及課輔需求評估與建議，並徵詢其提供學生課後加強或補救

教學的意願。 

(三)資源教室依任課老師之評估與建議，商請任課老師擔任或推

薦適宜之課業輔導老師，或由申請人推薦，再由輔導人員進

行評估、媒合及進用程序，課輔老師完成進用程序後，方可

進行課業輔導。 

附件五 

108 年 5 月 2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 年 5 月 3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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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輔申請之審核結果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通知申請人。 

五、審核標準 

(一)申請課輔科目以就讀系(所)畢業所需之必(選)修科目為原

則。 

(二)依據任課教師評估與建議、課業輔導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如成

績單)進行評估。 

(三)本課輔服務以教育部每年能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做為審

核之考量依據。 

六、課業輔導規則 

(一)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以每週 6 小時、每月 24 小時

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可提出討論。 

(二)學生應準時上下課，態度主動認真積極，並能確實完成課輔

老師指定之作業。 

(三)學生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於課輔前一日向課輔老師及資源教

室請假。 

(四)正課及課輔無故缺課（含未完成請假程序）三次以上，即終

止該科目之課輔服務。 

(五)課輔安排原則為一對一、面對面服務模式，若同一科目有兩

名或以上同學申請，則以共同開課為優先考量。 

(六)課輔老師與學生須依實際上課情況，確實填寫紀錄表，若任

何一方有虛報之情形或意圖，應立即停止課輔服務，並取消

其申請資格。 

七、申請相關表單 

(一)申請人  

1.課業輔導申請表：由申請人填寫本表，具體說明欲進行課

業加強輔導之科目並簡述所遭遇之學習困難。 

2.視申請人狀況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在學期間未達及格

標準之學科成績單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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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輔老師 

1.課業輔導老師聘用資料表：擔任課輔老師者於媒合時填寫

，供資源教室辦理聘用手續及建檔使用。 

2.課業輔導教學進度紀錄表：每次課輔應紀錄教學進度及內

容，經學生與課輔老師簽認後，當月底送學諮中心資源教

室，據以核發課輔鐘點費。 

3.若課輔老師非校內專任（案）教師，則依本校人事室進用

人員相關規定辦理進用手續，需檢附資料以下：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

。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計畫約用臨時人員申請表。 

(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兼任助理定期勞動契約書(勞動型)。 

(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臨時人員出勤簽到表。 

4.因故退保或學期結束後，非校內專任(案)教師者，均需填寫

屏東科技大學異動申請書，以利退保。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

常門經費之「課業輔導鐘點費」項下支應。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課業輔導老師鐘點費參照公立大專校院兼

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非屬大專校院教師者依所具學歷核

撥鐘點費。課業輔導鐘點費支給標準表如下： 

身分別 鐘點費標準 

教授 995元/時 

副教授 855元/時 

助理教授 795/時 

講師 725/時 

碩士畢業(在學之博士生) 400/時 

學士畢業(在學之碩士生) 3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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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獎勵辦法 

為獎勵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之教師，願意於課餘時間

積極進行教學解決學生學習困擾，課輔老師當學期完成課輔

後，經校內陳核通過後，於下一學期頒發身心障礙學生課業

輔導感謝狀。 

十、成效評估 

為了解接受課業輔導之學生學習狀況及追蹤課輔成效，本校

採下列方式作為後續服務之改善依據： 

(一)申請人 

1.不定期由輔導人員主動關心或由申請人回饋接受課輔情

形。 

2.為了解申請人接受課輔成效，每學期末執行課業輔導滿

意度調查。  

(二)課輔老師 

1.邀請課輔老師出席月會，回饋學生近況及相關問題。 

2.每月繳交課業輔導教學進度紀錄表，藉以控管學生課後

加強或補救教學情形。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執行，修正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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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布日: 民國 89 年 07 月 20 日；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16 日】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三條、身心障

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六條、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第十二條及身心障礙

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增加大專校院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以下簡稱甄試）、單

獨招生科系之名額。 

 (二)鼓勵大專校院輔導入學後之身心障礙學生。 

 (三)協助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 

 

三、補助對象： 

 (一)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經費： 

  １、專科學校：領有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核發之國民中學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且領有就讀學校所發

學生證者。 

  ２、大學校院：領有本部或直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

發之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且領有就讀學校所發學生證者。 

 (二)補助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經費：學校招收經由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或身心障

礙單獨招生入學，且領有就讀學校所發學生證者。 

 (三)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之交通補助費：領有本部核發之有效鑑定

證明及就讀學校所發學生證，未於學校住宿，並經學校評估身心障礙類別及程

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辦理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者，除空中大學及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附設空

中進修學院之補助項目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其餘學校之補助分經常門經費及

資本門經費二類，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經常門經費：包括人事費（即輔導人員費）及業務費（身心障礙學生

助理人員服務費、教材及耗材費、課業輔導鐘點費、學生輔導活動費、會報經

費、交通費、雜支等項），依「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

補助基準表」（附表一）編列。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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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資本門經費：包括資源教室開辦費與行政事務及教學設備費，行政事

務及教學設備費每年補助一次，補助基準詳如附表二「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工作計畫資本門經費補助基準表」。 

  ３、補助比率： 

   (１)本部補助提供甄試招生或單獨招生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學校經費及

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得免自籌款。 

   (２)本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除免自

籌款項目外，其餘各經費項目最高補助比率為補助基準表所列金額之百分之九

十。 

  ４、經費流用： 

   (１)有關經費之流用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２)學校之自籌經費應用於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並得不限於本要點補助

項目。 

 (二)學校當年度招收經甄試招生或單獨招生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者，每一人

補助經常門新臺幣二萬元，作為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所需經費。 

 (三)大專校院辦理特殊教育經費： 

  １、大專校院為辦理特殊教育，得編列計畫，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向本部提出經費申請。 

  ２、本部得視審查結果，核定補助活動所需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之補助比

率及辦理期程。 

  空中大學及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附設空中進修學院之補助項目為輔導人員

費、面授手語翻譯費及學生輔導活動費，其補助基準詳如附表三「空中進修學

制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表」。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之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程序及期間： 

  １、招收及輔導經費： 

   (１)各校一律上網申請，且應將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資料於每年十一月

二十日前，鍵入本部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並於網路完成經費申請程序後，

下載列印申請表，逾時系統即關閉不受理申請。 

   (２)學生資料不得重複通報，其同時就讀不同學校者，應擇一申請。各

校通報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人數，將作為各校本工作計畫經費之計算依據。 

   (３)各校每年度之申請案，應使用本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下載列印之

經費申請表紙本，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函報本部（以郵戳為準）；逾時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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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部得依補助基準核算補助數額後， 就應補助經費再減百分之十核發。 

   (４)學校因上述經費不敷支應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或有第五名資源

教室輔導人員之需求者，得於當年四月三十日前提出詳細需求分析（實施校務

基金學校應一併敘明第六點第三款專帳支應情形）、經費用途規劃及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審查之會議紀錄，向本部申請額外補助經費，經本部審查通過

者，另案酌予補助，惟當年度九月入學新生之額外特殊需求，不受上開期限之

限制。 

  ２、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補助費： 

   (１)學校應於開學後邀請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師等相關專業

人員組成審查小組召開評估會議，並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填具經費申請表

併前目招收及輔導經費向本部申請。 

   (２)同一學生同時具有二個以上學籍者，以該生於特教通報網通報之學

校為準，不得於不同學校重複申請。 

 (二)申請文件： 

  １、招收及輔導經費： 

   (１)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包括輔導人員前一年度參加特殊教育

知能研習時數紀錄）。 

   (２)經費申請表詳附表四及附表五，於本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申請並

下載列印。 

   (３)學校審查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會議之會議紀錄。 

   (４)資本門申請項目應先由學校召開會議檢討現有設備數量，並於申請

表中提供會議紀錄及需求說明。 

 ２、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補助費： 

   (１)學校評估會議之會議紀錄。 

   (２)經費申請表如附表八。 

 (三)核定程序：依本要點經費補助基準，核算各校經常門及資本門補助經

費，並經本部審查後，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核定之。 

 (四)因學校未完成申請、逾時送件或通報不實，致本部未予補助或減少補助

款額度，各校應自行支應所需之輔導經費並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六、經費請撥及結案之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補助經費請撥、支用、結報及結餘款等程序，應依本部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

內，檢送「成果報告」、「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工作成果摘要表」（附

表六）、「交通費簽領清冊影本」、當年度經核定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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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核定表影本」及當年度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

行上下學交通補助費申請表影本」辦理結案。 

 (二)本補助經費項目未執行或執行率未達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九十者，應於

結案時另附報告說明原因。 

 (三)實施校務基金學校之計畫經費如有結餘納入校務基金辦理者，應設立專

帳，日後得支應本要點「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

基準表」或「空中進修學制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所定項目之不足經費，並供臨時新增身心障礙學生個案、尚未通過鑑定之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或輔導人員薪資調整等經費使用。如專帳之結餘款尚有不

足，應由學校額外自籌支應，並納入專帳支應情形記載。 

 

七、補助成效考核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本部得視實際需要邀集學者專家及有關人員組成訪視輔導小組至各校訪

視輔導，以瞭解學校實際運作情形。 

 (二)受補助學校應備工作計畫各項目辦理情形成果報告，其中應包含各該校

身心障礙同學反映輔導情形意見之彙整、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個案輔導紀錄

及其他本部規定提供之相關資料，以利本部訪視人員查核。 

 (三)為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適應與資源教室服務成效，本部得專案委託辦

理分區輔導，協助學校辦理各項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及服務工作。 

 (四)學校執行本經費期間，所聘輔導人員應辦理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

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之工作職責事項，不得挪用於

辦理非特殊教育業務。如有挪用經費或人力辦理非特殊教育業務，經本部查證

屬實者，應全額繳回當年度補助款，且不得影響相關人員或學生之權益，並由

本部列入隔年各項經費補助之參據。 

 

八、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考量學年度與會計年度間之差距，如當年度已依本要點申請經費之學

校，於該年度之下半年新學年度開始時因多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而增加經費者，

得於原補助經費中勻支。未依本要點申請補助經費之學校，於下半年新學年度

開始時始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者，如當年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仍有經費使用

之需求，為考量所有身心障礙學生權益，得向本部申請該校十月至十二月間所

需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教材及耗材費、課業輔導鐘點費等經常門

經費。 

 (二)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方案及個別化支持計畫，得由學生事務、輔導單位

或相關單位辦理，並督導資源教室或辦理單位負責執行特殊教育及支持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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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三)學校應召開會議審查下列事項，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 

  １、推動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２、實施特殊教育方案相關事項。 

  ３、提送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等相關事項。 

  ４、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支持服務等相關事項。 

  ５、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及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等相關事項。 

  ６、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四)前款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召集人由校長指定學校一級單位主管

兼任之，並邀請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參加。 

 (五)輔導人員進用之規定： 

  １、輔導人員由學校進用之，並應簽訂相關契約以確保雙方之權益。輔導

人員之費用，本部採定額補助方式。學校聘用輔導人員時，其薪資不得低於原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金參考表，並得配合政府調薪政

策調整薪資，且薪資及各類費用（如勞保費、健保費、勞工退休金、加班費、

其他津貼等），不足之部分，學校應以自籌款補足，不得以雇主應負擔之相關費

用 為由影響輔導人員之薪資。輔導人員之進用管理應依各該校人事相關規定

管理之。 

  ２、學校進用輔導人員應以特殊教育輔導相關系所畢業者為優先。輔導人

員於在職期間應參加本部委託各特教中心辦理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

導人員特殊教育研習，每人每年最低研習時數為三十六小時。輔導人員研習時

數資料，應於年度計畫經費申請時，一併報本部作為經費審查參據。 

  ３、本部依本要點補助學校進用之輔導人員，以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及

資源教室業務為主，不得挪用辦理其他單位之業務。 

  ４、輔導人員之特教研習時數，應於研習後自行至本部特教全國特殊教育

資訊網登錄。本部得視需要，請各校提報輔導人員相關工作績效及參加專業知

能研習紀錄供參。 

  ５、各校輔導人員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及資源教室業務如有相關行政缺

失，應由各該校納入下年度是否續用該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參考。 

 (六)財產購置之規定： 

  １、學校於申請補助經費時，均應檢附設備清單，並註明其用途。 

  ２、所購置財產，學校均應列入財產登記，加強管理及應用。 

  ３、本部補助之教材及耗材費用不得直接發予學生個人使用，其購置之教

材及耗材應列入財產登記，加強管理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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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附表一修正規定 

 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 

                                           (附表一) 

 

 

 

 

 

 

 

 

 

 

 

 

 

 

 

 

 

 

 

 

 

 

 

 

 

 

 

 

附件八 



31 
 

行政院公報              第 027卷  第 177期  202109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32 
 

行政院公報              第 027卷  第 177期  202109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33 
 

行政院公報              第 027卷  第 177期  202109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34 
 

行政院公報              第 027卷  第 177期  202109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3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及本校「特殊教育方案」，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適應

校園生活或課業的協助，特訂定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

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遴選熱心負責之同學或學長

姐，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應校園生活或課業的協助，增強

同儕之社會支持，營造平等學習環境，並提供其在學期間

適當的協助與照顧。 

三、申請資格 

本校在學學生，且領有教育部或直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 

四、申請流程 

(一)每學期由申請人填寫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表，具體說

明所需協助事項，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108 年 5 月 2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 年 5 月 3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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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資源教室評估後，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 

(三)審核通過者，由資源教室協助媒合適宜人選。 

(四)學生助理人員須完成進用程序後，方得提供服務。 

五、審核原則 

(一)申請人所提出之需求，應以其障礙影響日常生活、課堂學習或人

際互動有關。 

(二)本項補助對象不包括中輕度肢障生。 

(三)進修部及就讀推廣教育具有學籍之學生，按 2：1之比例核 

    算。 

六、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相關規定 

(一)進用資格 

依「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

法」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 

  員。 

2.手語翻譯員：大學畢業，且就讀科系與所負責翻譯科目為

相關科系，對學科內容具有相關知識，並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具手語翻譯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手語翻譯

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啟聰學校以手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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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十年以上之任教經驗或經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

教師在職進修手語培訓班培訓。 

3.完成學校辦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職前訓練講習之協助同 

  學。 

(二)服務類型與內容 

      1.課業學習：提供一對一課業學習協助，以課程複習為主要 

  進行方式。 

2.校園適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於校園學習活動及生活 

   方面的協助，包含：筆記抄寫、報讀、點字、資料蒐   

   集、聽打、活動參與協助、生活照顧、資源教室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之各項業務。 

(三)服務訓練講習 

第六點第三款人員，需定期參與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督

導月會。 

七、申請相關表單 

(一)申請人 

      1.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需求申請表。 

2.須提供當學期之課表及障礙情況說明等相關資料，以作

為評估每月服務時數上限的考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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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助理人員 

1.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基本資料表 

 2.須提供當學期之課表、學期成績單、專長證書等相關資  

   料，以作為媒合及評估每月服務時數上限之考量依據。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 

   本。 

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計畫約用臨時人員申請表。 

5.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兼任助理定期勞動契約書(勞動

型)。 

6.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臨時人員出勤簽到表。 

7.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每月服務紀錄表：每月月底

前繳回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據以核撥每月薪

資。 

8.因故退保或學期結束後，均須填寫屏東科技大學異

動申請書，以利退保。 

八、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常門經費之「身心障礙助理人員費」項下支應。 

(二)支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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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業學習服務：考量本項服務協助者雖為大學部學生，

但須具備其協助科目之學識，且亦實際執行課業輔導工

作，本項服務以時薪 200元支給。 

2.校園適應服務：本項服務協助者時薪比照勞動部公告之

每小時基本工資支給。具備相關專業證照之協助者依社

福機構給薪標準支給。 

3.助理人員每月服務時數以 40小時為上限。 

九、成效評估 

為了解及追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情形，本校採下

列方式作為後續服務之改善依據： 

(一)申請人 

1.不定期由輔導人員主動關心或由申請人回饋接受服務 

  情形。 

 2.每學期末發放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滿意度調查問 

   卷，以了解申請人接受服務之成效；本項成效評估  

   列入後續提供學生該項服務之依據。 

(二)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1.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定期出席月會，回饋學

生近況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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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繳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據以了

解當月所提供之協助情形。 

十、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執行，修正亦    

    同。 

 

 

 

 

 

 

 

 

 

 

 

 

 

 

 

 

 

 

 

 

 

 

 

 

 

 

 

 

 

 



4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相關經費申請通知 

 
連絡人：柯旻伶 7614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 110年 11月 2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 

貳、 說明 

一、 經常門經費（含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課業輔導、教材

耗材）由資源教室統籌辦理，各系所可依實際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需求提出申請。 

二、 申請項目及注意事項如下表 

項目 申請注意事項 

身心障礙學生 

助理人員費 

(協助同學) 

1. 針對個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遴選熱心負責之同學或學長姐，進行

生活、休閒及人際關懷與相關協助工作。 

2. 有此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請向學諮中心資源教室提出申請，如

有合適的助理人員，亦請提供相關資料，以利媒合。 

3.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需參加資源教室所召開之月督導會議，並

填寫服務紀錄表及滿意度回饋表。 

4. 依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規定及實際服務時數給薪(每人每月服務

時數以 40小時為上限)，由學諮中心進行結算與相關核銷作業。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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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輔導鐘點費 1.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進行課後加強或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由課程任課教師或相關領域研究生優先擔任。 

2. 如有此項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請向學諮中心資源教室提出申

請，如有合適的課業輔導人員，亦請提供相關資料，以利媒合。 

3. 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表： 

教授 995元/時 

副教授 855元/時 

助理教授 795/時 

講師 725/時 

碩士畢業(在學之博士生) 300/時 

學士畢業(在學之碩士生) 200/時 

4. 鐘點費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根據教學紀錄表進行結算與相關核銷

作業。 

教材與耗材費 1. 依各系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實際所需之教材與耗材，向資源教

室提出申請。 

2. 根據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教材及耗材費備註說明： 

(1) 用於購置圖書、影印、點字紙、錄音帶、其他必要耗材。 

(2) 本項經費請依學生個別需要彈性規劃及使用。 

(3) 本項經費屬經常門。 

 


